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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釋字第六七五號解釋 

協同意見書 

大法官  葉百修 

本席曾就本院受理解釋憲法之範圍問題，於本院釋字第

六五五號解釋提出協同意見，從人民聲請憲法解釋之目的與

大法官解釋憲法之功能，認為憲法解釋之功能，除在確保憲

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功能外，尚有維護憲法作為國家法治

秩序之規範架構之意義。本件解釋少數意見認為所涉最高法

院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二二五二號民事判決（下稱確定終局

判決），並未就本件解釋之標的，即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

二十二日修正公布之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

第四條第五項之規定（下稱系爭規定）予以適用，從而不符

合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要

件，應不予受理。然關於本院受理人民聲請解釋憲法，就其

指摘有違憲疑義之法律或命令，究竟有無及如何於所涉確定

終局裁判中予以適用，歷來均採寬鬆之認定，除確定終局裁

判載明援用之法律或命令之外，對於確定終局裁判僅使用法

律或命令相同或相當之文句，形式上卻未予以載明所援用之

依據1；或確定終局裁判所持之法律見解或判決基礎，係以人

民聲請解釋憲法所指摘之法律或命令為依據，業已構成實質

適用者，均認符合聲請本院解釋憲法之程序要件2。而於本件

解釋中，多數意見並未就本件程序應予受理提出理由說明，

本席認尚無法澄清少數意見所持見解之疑義，爰提出協同意

見如后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參照本院釋字第五八二號、第六二二號解釋。 

2 參照本院釋字第三九九號解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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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司法院大法官有權認定憲法解釋之標的 

我國憲法第七十八條規定，司法院解釋憲法，並有統一

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，並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四項規

定，由司法院大法官掌理解釋憲法即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

權，確立我國憲法體制下由司法院大法官行使所謂「違憲審

查」或「司法審查」之功能。然而，不同於外國違憲審查制

度之建構，本院解釋憲法，歷來均僅就解釋憲法而為「抽象

法規審查」，並不具體介入個案而為審判行為，本院無論於

受理解釋或認定受理程序要件，均以避免成為「第四審」而

兢兢業業。然而，本院作為憲法解釋機關，本有所謂「程序

自主」之形成空間，亦即在憲法之規範架構下，本院對於行

使解釋憲法職權之程序要件，除於憲法及法律所規定之基本

原則之下，應就受理解釋之程序要件有程序自主原則之適

用，此不僅為司法權之本質，就受理解釋之標的等本於職權

而加以認定，亦為憲法解釋之目的及功能所在。 

二、放寬受理要件之標準以補未設憲法訴願之不足 

由人民聲請憲法解釋，並未明確於憲法中加以規範，而

係透過法律形塑其具體權利。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（下

稱大審法）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，人民、法人或政黨於

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程序提起

訴訟，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，發生有牴觸

憲法之疑義者得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。一般適用本款規定而

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者，從條文結構而言，即有（一）、當

事人適格：聲請人須為人民、法人或政黨；（二）、權利保護

要件：須有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；（三）、窮盡

救濟途徑：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獲致確定終局裁判：

（四）、裁判適用之法律或命令有違憲疑義等四大項要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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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可細分其他個別要件。 

本院對於人民聲請解釋憲法之要件，除為避免成為第四

審之外，而仿效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九十條第一項及第二

項規定，認大審法上開規定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獲致確定終

局裁判，須係已依法定程序盡其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而言3，

藉以限縮人民於放棄上訴機會、遲誤上訴期間或未繳交訴訟

裁判費而致案件確定之情形，尚不得聲請本院解釋憲法。然

除此之外，由於我國現行人民聲請解釋憲法之制度，僅為抽

象法規審查，未有如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九十條第一項及

第二項規定之「憲法訴願」制度，似有於保障人民基本權利

未逮，故歷來大法官解釋就受理人民聲請解釋憲法之案件，

於不違反既有抽象法規審查與介入第四審之原則下，對於受

理程序即受理解釋之標的與範圍，漸有從寬認定之趨勢，例

如對於受理解釋之標的，不限於形式意義之法律或命令，而

從實質意義上將最高法院、最高行政法院之判例4、公務員懲

戒委員會之案例5、最高法院民刑庭會議決議6、最高行政法

院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7等等，均納入人民可聲請本院解釋

憲法之標的。 

三、本件解釋原因案件仍有就系爭規定予以適用 

本件解釋少數意見以確定終局判決未於判決中明白援引

系爭規定，並不構成大審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之「適

用」，是以應不予受理。惟大審法上開規定中所稱之適用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參見本院八十八年九月十日大法官第一一二五次會議決議。 

4 例如本院釋字第一五四號、第四三０號解釋參照。 

5 例如本院釋字第三九五號、第四四六號解釋參照。 

6 例如本院釋字第五七四號解釋、第三七四號、第二三八號解釋參照。 

7 例如本院釋字第六二九號、第六二二號、第六二０號、第五一六號、第四二０號解釋解釋參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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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有形式適用、實質適用、直接適用、間接適用等可能性存

在，而所謂「適用」本身，究應以何標準加以認定，仍應回

歸憲法解釋之目的與功能以為斷。以人民聲請解釋憲法而

言，本具有保障人民基本權利與維護憲法價值秩序兩種意

義，以前者而言，大審法上開規定所稱之適用，則應係指「裁

判的依據或裁判之獲致結論（主文），與引用系爭的法令有

密切相關」8，亦即就人民依據所涉之確定終局裁判而聲請本

院解釋憲法，其目的在於確定終局裁判所依據或獲致結論之

法律或命令，因有侵害其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，而有聲請

本院解釋憲法，藉以保障其權利，並維護憲法價值秩序。此

亦本院解釋公布後，聲請人得據本院解釋聲請再審之所設9。

同時，受限於現行訴訟制度第三審為法律審之緣故，案件上

訴第三審後，第三審裁判不見然均就前審裁判所為之判決見

解或所引用之法律或命令一一論及，然若第三審裁判維持前

審裁判所為之見解，縱未直接、具體引用聲請人所指摘違憲

之法律或命令，本院業已從寬認定，此時所稱之確定終局裁

判，亦包括第三審裁判之前審第二審裁判，而第二審裁判所

適用之法律或命令，仍屬大審法上開規定所稱確定終局裁判

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10；甚而於確定終局裁判之作成有重要

關聯者，雖非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，本院亦引用德國聯邦憲

法法院所創設之「重要性理論」，將之納入人民得據以聲請

憲法解釋之標的與作成解釋之範圍，此乃併有維護憲法價值

秩序意義之謂11。此項合目的性擴張解釋，應係合乎大審法

上開規定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規範意旨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參照吳庚，憲法的解釋與適用，第三版，2004年 6月，頁 384。 

9 參照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。 

10 參照本院釋字第六一五號解釋。 

11 參照本院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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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件解釋系爭規定雖非於確定終局判決中予以明文且直

接適用，乃係確定終局判決中引用系爭規定主管機關行政院

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，於九十七年四月十六日以金管銀(二)
字第０九七０００九五三一０號函函覆臺灣高等法院之意

見，其中即以系爭規定作為函覆意見之理由之一，自應可視

為已構成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之判決基礎；況此為本件解釋所

涉確定終局判決之前審判決，即臺灣高等法院九十六年度重

上字第五０九號判決所明白據以為裁判基礎者，確定終局判

決經審理結果，亦認第二審判決並無違誤之處，而駁回聲請

人之上訴。是以，第二審所適用之系爭規定，仍屬確定終局

判決所依據之法律，從而符合大審法上開規定，本件解釋多

數意見認本件聲請符合受理程序要件，當無於法不合之處。 


